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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控股股東層面之建議股份轉讓

本公告由雄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由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以及Great Scenery Venture Limited（「Great Scenery」）唯
一最終實益擁有人姚勇杰先生（「姚先生」）告知，彼擬轉讓Great Scenery已發行股本之50%
予其兒子姚澤乾先生（「承讓人」）（「建議轉讓事項」）。於本公告日期，Great Scenery擁有
Morgan Hill Holdings Limited之51%，而該公司擁有本公司365,175,000股股份（「股份」），
佔已發行股份總數於本公告日期約30.56%。

姚先生已致函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企業融資部之執行董事（「執行人員」），而執行
人員已裁定承讓人將毋須因建議轉讓事項而就股份作出全面要約。

股東及公眾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雄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
主席兼執行董事

姚勇杰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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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姚勇杰先生；非執行董事蔡成海先生、呂旭雯女士及
俞卓辰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朱宗宇先生、李侃霖先生及范劍寅先生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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